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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.概要基礎篇(15題) 

01.為何要推動「老宅延壽」? 

答:考量國內刻正面臨人屋雙老議題，內政部因此研訂老宅延壽

機能復新計畫，優先針對屋齡30年以上4至6樓公寓住宅及6樓

以下透天住宅建築物，補助修繕室內外空間，可以申請補助

項目包括:管線修繕更新、建物立面修繕、屋頂防水、新增昇

降設備及無障礙設備等，讓老宅經由適當的修繕強化機能，

讓長者可以在宅安心養老，避免再面臨換屋的困擾，也符合

永續循環淨零。 

02.「老宅延壽」的法令依據為何？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申請?有受理

期限嗎？ 

答:(1)法令依據： 

本計畫是依據 114 年 8 月 1 日 總統公布之「因應國際

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」第 3 條第 

8 款「加強照顧弱勢提供關懷服務」規定所訂定。 

內政部已訂定「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」及「因應國際情

勢強化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辦法」，作為推動依據。 

上述計畫與辦法均已於115 年發布實施。 

(2) 開始申請時間： 

有關受理時間將 由地方主管機關公告，原則上於 5 月底 

開始受理。建議民眾屆時可留意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發布之相關資訊 。 

(3)受理期限： 

本計畫為短期示範補助計畫，計畫年期預計執行至 116 

年 12 月 31 日止 。 

03.「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」僅有3年，有可能變成長期推動計畫？  

答:「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」目前定位為試行計畫，相關補助

辦法已於115年正式發布實施。本計畫針對屋齡30年以上之4

至6層公寓及6層以下透天住宅提供補助，旨在優化建築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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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無障礙空間，達成永續與淨零目標。申請時間由地方主管

機關公告，原則於5月底開始受理，執行至116年底。計畫期

間將進行滾動式檢討，未來將視試執行的實際情形與成效，

再行考量後續是否延續或調整為長期推動計畫，以提供民眾

完善的在宅老齡化生活環境。 

04.何種建築物可適用「老宅延壽」申請修繕？   

答:(1)老宅延壽計畫優先針對全國屋齡30年以上4至6樓公寓住宅

及6樓以下透天住宅之合法建築物，提供公寓共有與專有

部分以及透天室內外之修繕補助。 

(2)修繕是以「一棟」為申請單位；有關合法建築物之認定，

要依據使用執照或經地方政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

為準。 

05.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? 證明文件有哪些? 

答:有關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是看使用執照或經地方政府認定之合

法建築物證明文件為準，或在建築管理實施前已建成且有核

發證明之合法房屋證明作為證明。 

06.「老宅延壽」為何以4~6層樓公寓住宅及1~6層樓透天為補助對

象？其他華廈及大樓也可以補助嗎? 

答:(1)4~6層樓老舊公寓住宅由於早年興建未納入電梯規劃，且

外牆磁磚剝落、管線老舊造成漏水等問題，並造成住戶及

高齡均有不便，另為兼顧地區均衡發展，配合中南部住宅

類型，將透天住宅一併納入，經由適當的修繕強化機能，

以延長建築物使用年限，讓長者可以在宅安心養老。 

(2)依補助辦法規定，老宅延壽補助不適用於6樓以上華廈或

大樓等建築物，如有建築物立面修繕補助需求，建議可以

申請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相關補助。 

(3)所謂4~6層樓公寓住宅係指建築物「總樓層數」為4層、5

層或6層之建築物，總樓層數3層樓以下非補助對象。 

(4)所謂1~6層樓透天係指「總樓層數」為1層、2層、3層、4

層、5層或6層之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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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.「老宅延壽」有何獎助措施？ 

答: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，補助項目包括: 

(1)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包含初步評估或詳細評估。 

(2)4至6樓公寓住宅修繕補助: 

 ①公共空間「共用」部分修繕，包含增設昇降設備、樓

梯間修繕、公共管線修繕更新、老舊招牌、違規物或違建

拆除、建物立面修繕、屋頂防水及隔熱、外掛式空調及外

部管線之安全改善工程以及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等8項。

②4至6樓公寓住宅私人室內有「專有」部分修繕，包含

居家無障礙環境修繕（如扶手更新或加裝、高低差改善、

門扇改善、地面防滑及防墜設施等）以及管線繕更新（如

給排水管線、電氣管線及燃氣管線等） 

其中，「屋頂防水及隔熱」補助項目，不包含以鐵皮搭設

之防水屋頂；建議民眾得併同申請「經濟部家戶設置屋頂

太陽光電加速計畫補助」，以整合屋頂改善及節能效益。 

另，既有電梯設備之修繕，不再本計畫補助範疇內。 

(3)6樓以下透天住宅之建築物修繕補助: 

①室外修繕，包含立面修繕、屋頂防水及隔熱、外掛式

空調及外部管線之安全改善工程、增設或改善室外無障礙

設施等4項。 

②室內修繕，包含居家安全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、管線

修繕更新等。 

補助項目中「屋頂防水及隔熱」之補助，不包含以鐵皮搭

設作為防水用途之屋頂；另，違章建築拆除所需費用，亦

不納入補助範圍。增設電梯設備，不再本計畫補助範疇內。 

有關補助項目中之「室內修繕」，須係配合辦理防滑改善、

無障礙扶手設置或更新、管線更新等相關改善工程所衍生

之裝修內容，始得納入補助範圍。 

(4)同時透過成立中央及地方顧問團提供民眾相關協助機制，

以儘快改善國人安全的生活環境。 

08.申請修繕前，是否一定要先辦理「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」？  

答:(1)要，申請人申請修繕補助，必須先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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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」規定辦理初步評估或詳細評

估(二擇一)，讓建築物所有權人瞭解持有建築物結構安全

狀況，並視評估結果及所有權人整合意願情形決定建築物

將進行修繕、補強措施或重建。 

(2)另本計畫也提供結構安全性能初步或詳細評估之費用補助，

減輕申請人負擔。 

09.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（耐震能力）評估結果，會否影響「老宅延

壽」申請？ 

答:(1)原則上不影響申請，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（耐震能力）評

估結果，是讓建築物所有權人瞭解持有建築物結構安全狀

況。 

(2)如有提高建築物耐震能力之需求，也可以另外向國土署

(住宅組)申請弱層補強工程補助。 

10.「老宅延壽」與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」有何不同？ 

答:(1)都市更新整建維護，是依據「都市更新條例」規定程序處

理都市計畫地區更新單元內原有建築物之改建、修建或維

護；由於都市更新應以增進公共利益及改善都市景觀為原

則，故應以建築物外牆立面及屋頂修繕為主要補助項目，

且違規物、違建或與使照竣工圖說不符者，應一併處理。 

(2)老宅延壽係為因應國內人屋雙老課題，希望在短期內改善

並優化老舊建築物機能與無障礙空間品質，增進高齡者行

動的便利性及居住舒適性，優先針對30年以上4至6樓公寓

住宅及6樓以下透天住宅，補助改善居住室內外環境，同

時也呼應相關部會重大政策，包括衛福部長照政策、經濟

部 ESCO 節能政策及本部住宅政策。 

(3)兩者之政策目的、補助對象與條件、推動方式都不同，比較

如下表: 

項目 老宅延壽機能復新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

目的 

為因應國內人屋雙老課題，透過優

化建築物機能與無障礙空間品質，

增進高齡者行動的便利性及居住舒

為改善都市景觀及居住環

境，並增進公共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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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老宅延壽機能復新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

適性；並呼應相關部會重大政策，

包括衛福部長照政策、經濟部ESCO

節能政策及本部住宅政策。 

補助 

對象 

管委會、管理負責人、全體區分所

有權人 

更新會、管委會。 

補助 

範圍 

補助屋齡30年以上4至6樓公寓住宅

及6樓以下透天住宅，改善項目除

了室外環境之外，也包含室內空間

的改善。 

補助屋齡20年以上建築物，

改善項目僅含外牆立面及屋

頂等修繕為主。 

補助 

條件 

A.已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初步

評估或詳細評估。 

B.公寓住宅使用比率應達1/2以上

(按使用執照登載所住宅使用之

樓地板面積或戶數計算)，透天

全棟須為住宅。 

C.除6樓以下透天住宅外，公寓建

築物內設籍之戶籍成員應包括

下列其中1項: 

 年滿65歲以上之長者。 

 具(中)低收入戶資格。 

 屬長照需要等級第2級以上且

符合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

對象。 

A.位於都市計畫地區。 

B.符合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

定基準。 

 

補助 

程序 

免經都市更新作業及審議程序，簡

化提案及審查程序，檢齊補助計畫

書及應備文件送由地方政府書面審

查隨即可核准補助。 

1. 補助程序應由需經地方政

府初審及中央複審通過，

始得核予補助。 

2. 另應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

程序辦理相關作業。 

11.結構安全性能(耐震能力)評估的申請程序為何？ 

   答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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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有無限制？誰可以提供協助？ 

答:(1)有的，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

共同供應契約機構始能辦理。 

(2)民眾如欲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可上網查詢本署評定之共

同供應契約機構

(https://twur.nlma.gov.tw/zh/theme/main/69/主題專

區/老宅延壽專區/文件下載/危老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共同

供應契約機構名冊(32家)。 

13.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有補助嗎？如何申請？ 

答:針對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（危老）」提供初步評估與詳細

評估補助，最高補助額度視面積而定，初步評估總樓地板面

積未達3,000平方公尺者，每棟補助新臺幣1.2萬元，總樓地

板面積達3,000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每棟補助新臺幣1.5萬元；

詳細評估每棟補助額度以評估費用30%為限，且補助上限不得

超過新臺幣40萬元)。申請需檢附申請書、房屋權狀影本、建

物登記謄本及管理委員會報備文件（或同意書），向房屋所在

地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或工務局提出申請。 

14.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要多少錢? 

答: 民眾如有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需求，可至本署網站查詢經

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，並逕洽相關評估機構辦理。至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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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費用，仍依各評估機構實際報價為準，建議民眾可多方

洽詢比較後，再行選擇合適之評估單位。 

15.如果已經辦理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是不是就不用再評估? 

答: 是的，如民眾先前已持有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書，原則上

無須重新辦理，且無期限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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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法令適用篇(14題) 

01.已向地方政府申請過整建維護補助，還可以再申請「老宅延壽」

嗎? 

答:可以，但同一棟建築物已依其他法令或計畫申請相同補助項目

並獲核准者，不得再申請「老宅延壽」之同一補助項目；例

如公寓專有部分修繕補助部分，如已依其他法令或計畫申請

補助建築物立面修繕，則不得再申請「老宅延壽」的建築物

立面修繕補助，但可以申請其他室外及室內修繕的補助。 

02.申請「老宅延壽」補助是否須配合拆除違章建築或違規物（突出

外牆面之鐵窗、雨遮、頂樓加蓋等） 

答: 不用。合法建築物常見之附屬違章建築或違規物（如突出外

牆面之鐵窗、雨遮、頂樓加蓋等），不會因申請本計畫而被強

制要求拆除。 

另，申請人如有改善需求，亦可考量申請「老舊招牌、違規

物及違章建築拆除工程」相關補助。惟仍建議民眾避免於修

繕過程中，自行增建或變更施作內容而形成新的違章建築；

如有相關認定疑義，建議洽詢所在地地方建築主管機關。 

03.公寓的定義？住宅比率怎麼算?屋齡如何認定？  

答:(1)公寓通常指一棟建築內劃分成很多獨立住家的建築物，每

一戶都有自己的獨立出入口及生活空間，但建築物結構、

樓梯、走廊、屋頂等公共區域則是所有住戶一起共有和管

理。 

(2)住宅比率係指住宅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或戶數，必須超過總

樓地板面積或總戶數1/2以上。住宅使用比率以使用執照

登載為準；無法出具使用執照者，就以地政機關核發之建

物登記謄本所載資料計算。 

(3)一般以建築物屋齡是使用執照登載竣工日期起算。 

(4)取得合法房屋證明之建築物，其屋齡認定，則以合法房屋

證明文件所載明之屋齡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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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.透天住宅的定義？非住宅使用的透天能否補助？如何認定？  

答:(1)透天住宅（又稱透天厝），一般指的是一種整棟上下樓都

屬於同一戶使用的住家。它通常是獨棟或連棟，透天的樓

層可以從地下室一路連通到頂樓，是同一戶的完整空間，

不像公寓那樣分層給不同住戶使用。而且透天的土地和建

物通常都是同一個屋主持有，不像公寓那樣有很多分層所

有權人。 

(2)依補助辦法規定，補助6樓以下透天住宅建築物，全棟應作

住宅使用，且所有權人應為自然人。 

住宅使用比率是以使用執照登載為準；無法出具使用執照

者，就以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物登記謄本所載資料計算或申

請人亦得自行舉證其他政府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，如房屋

稅籍資料等，並由地方主管機關審認。 

如建築物有非住宅使用情形者，則不得申請本計畫補助。 

05.老宅延壽補助是否要經全體同意才能申請？  

答: 原則上，申請老宅延壽補助應取得100％所有權人同意。 

其中，公寓大廈如已成立管理委員會或設有管理負責人者，

應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依公寓大廈管理相關規定，經

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後，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

提出申請。 

如未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未設管理負責人者，則應由全體區分

所有權人同意，並推派代表人辦理申請及後續施工作業。 

另，6樓以下透天住宅如為2人以上共有者，亦應取得全體所

有權人同意，並推派代表人提出申請。 

06.未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，如何申請共用部分修繕申請？ 

答:如無管委會或管理負責人者，則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並

推派代表人申請共有部分修繕補助；另如6樓以下透天住宅2

人以上共有者，則需要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並推派代表人

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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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.如果「公寓」整棟建築物都是由單一所有權人持有，還可以申請

修繕補助？ 

答:不可以，依補助辦法規定，如全棟建築物為單一所有權人持

有，不得申請。 

08.如果社區已經進入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的程序，並且已經報核事

業計畫或重建計畫，是否還可以申請修繕補助？ 

答:不可以，依補助辦法規定，如已進行都市更新或危險及老舊

建築物重建程序，且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已申請重建

計畫，均不得申請公寓或透天住宅建築物修繕補助。 

09.如何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？      

答: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成立管委會程序如下： 

(1)推舉有權利召集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」的召集人:由區分所

有權人2人以上互推一人作為召集人，來召開區分所有權人

的會議。如果是首次召開，通常由建築物的起造人來召開。 

(2)召集合於法定程序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:會議需提前10天以

書面形式通知，並明確載明會議的內容。選舉管理委員的事

宜必須在會議通知中公告，不能以臨時提案進行選舉。開會

時，需有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所有比率2／3以上。如果未達

此數，則可重新召開。第二次會議門檻降低為3人並1／5以

上所有權人及所有權比例出席，決議的通過則需要出席人數

及所有權比率3／4以上同意。 

(3)公告與通知住戶會議中決議的內容:開完會後15日內需將開

會中的會議紀錄（須載明開會經過及決議事項並由主席簽名）

送達每位區分所有權人並進行公告。倘若為流會後重新召開

的會議（又稱假決議），也是一樣需在15日內將會議紀錄送

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且公告，若在7日內未有全體1／2以上書

面反對，則該決議視為成立，在成立後10日內以書面送達各

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。 

(4)向地方政府報備。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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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如何推派管理負責人？ 

答: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規定，管理負責人係指未成

立管理委員會，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1人或依第28條第3

項、第29條第6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；一般為所

有權人數較少、區分所有建築物規模較小或社區管理事務單

純易管理者（戶數少）。如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互推召集人或申

請指定臨時召集人時，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、縣 (市) 

主管機關指定住戶1人為管理負責人，其任期至成立管理委員

會、推選管理負責人或互推召集人為止。 

11.「棟」的定義為何？「戶」如何的認定？   

答:老宅延壽補助計畫所稱以「棟」為補助單位，原則係以單一

共同樓梯及出入口為1棟。「戶」係指建築物內可獨立使用且

可分別登記所有權的單位，一般多以分層所有登記或門牌及

所有權人欄位來查驗。 

12.我家在工業區(商業區、農業區、保護區…)，可以申請補助嗎? 

答：(1)本計畫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並優化老舊建築物機能與無障礙

空間品質，增進高齡者行動的便利性及居住舒適性，故補

助辦法係規範以合法住宅為主，並以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

機關核發「使用執照」登載為準。如果無法出具使用執照

者，就以地政機關核發之「建物登記謄本」所載資料為準。 

(2)工業區、工業用地或一般所稱之工業住宅無法申請補助，

但商業區、農業區及保護區則需認定屬於住宅使用的合法

建築物就可以申請。如果還有疑問可進一步洽詢所在地之

主管機關協助認定。 

(3)另位於商業區之建築物，如整棟均屬住宅使用，仍得依規

定申請本計畫補助。 

13.頂樓加蓋、前後陽台外推或搭建部分也可以申請補助嗎? 

答:(1) 不可以。頂樓加蓋、前後陽台外推或搭建部分等違章建

築不屬於本計畫補助範圍。 

(2)老宅延壽補助計畫係針對全臺屋齡30年以上4至6樓以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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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主之公寓以及6樓以下透天住宅之「合法建築物」為補

助標的；有關合法建築物之認定，應依據使用執照或經地

方政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為準。故申請補助之修

繕內容，應在合法建築物之範圍內，才符合申請補助之要

件。 

(3) 另公寓類型建築物，如進行老舊招牌、違規物或違建拆

除，相關拆除工程費用有補助(6樓以下透天住宅，不得申

請「老舊招牌、違規物或違章建築拆除工程」相關補

助。)。 

14.家中要有65歲以上長者才能申請嗎？ 

答:(1)依補助辦法規定，申請公寓建築物共有部分修繕補助者，

全棟範圍內設籍之戶籍成員至少1人應符合年滿65歲以上

長者、低收、中低收入戶或長照需要等級2級以上（並符

合居家無障礙改善補助）等其中一項條件。 

(2)至於申請公寓專有部分或透天住宅室內修繕補助者，沒有

規定要有65歲以上長者設籍，但如果有，則採加碼鼓勵性

質，以強化對高齡及弱勢族群居住安全之保障。 

15.我想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，各地方政府有諮詢窗口可以詢問

嗎? 

答:有，各縣市政府公寓大廈業務諮詢單位及電話如下: 

縣(市)政府 單位名稱 連絡資訊 

臺北市政府 建管處公寓大廈管理科 (02)27208889-8388 

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 (02)2960-3456-7760、7761 

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使用管理科 (02)2420-1122-1818-1821 

桃園市政府 建築管理處公寓大廈科 (03)3322101-6708~6711 

新竹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(03)5263808-312 

新竹縣政府 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(03)5518101-6369、6370 

台中市政府 住宅發展工程處公寓大廈管理科 (04)22289111-69517 

苗栗縣政府 工商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037-559848/037-559861 

彰化縣政府 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(04)7531217 

南投縣政府 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(049)2227300 

雲林縣政府 建設處使用管理及國宅科 (05)55221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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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第六課 (07)3368333-5341、2423、2424、

2425、2426、2427 

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使用管理科 (06)299-1111-8666 

嘉義市政府 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(05)225-4321-323、214 

嘉義縣政府 經濟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(05)3620123-8094、8603、8602 

屏東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公安使用科 (08)7320415-3360~3369 

澎湖縣政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(06)9274400-409 

宜蘭縣政府 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(03)9251000-1333、1330 

花蓮縣政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(03)8230510 

臺東縣政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(089)340416、(089)326141-342 

金門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(082)312876、(082)322512 

連江縣政府 工務處都計建管科 (0836)25330-63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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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補助項目篇(12題) 

01.辦理結構安全性能 (耐震能力)評估，每棟最高可以補助多少費

用？  

答: （1）初步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

依建築物規模提供補助： 

總樓地板面積未達3,000平方公尺：每棟最高補助新臺幣

1萬2,000元。 

總樓地板面積3,000平方公尺以上：每棟最高補助新臺幣

1萬5,000元。 

（2）詳細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

每棟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。 

補助金額以實際評估費用30%為限。 

（3）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得與修繕補助同時申請；即使後續修繕補

助未獲核准，評估費用仍可依相關規定申請補助。 

02.公寓申請共用及室內專有部分修繕補助項目為何？最高可以獲得

多少補助比例？ 

答:(1)公寓申請共用部分修繕補助項目有8項包含:增設昇降設備、

樓梯間修繕、公共管線修繕更新工程、老舊招牌、違

規物或違建拆除工程、建築物立面修繕、屋頂防水及隔

熱工程、外掛式空調及外部管線之安全改善工程、增設

或改善無障礙設施。 

其中，「屋頂防水及隔熱工程」補助項目，不包含以鐵皮搭

設作為防水用途之屋頂。 

另，「無障礙設施」補助項目，不包含爬梯機、樓梯升降椅

等設備。 

(2)公寓申請室內專有部分修繕補助項目有2項包含:居家安全

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管線修繕更新。 

其中，「無障礙設施」補助項目，不包含爬梯機、樓梯升降

椅等設備。 

另，室內專有部分修繕之補助內容，須係配合辦理「居家安

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」或「管線修繕更新」所衍生之相

關裝修工程，始得納入補助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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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公寓申請建築物共有及室內專有部分修繕之補助額度，係以

實際修繕金額核算，各工程項目補助額度均有其上限，且不

得超過該項工程經費之65%。 

03.公寓「增設」昇降設備（電梯），最高可以獲得多少補助額度？ 

答:增設昇降設備補助上限為每棟400萬。既有電梯設備之修繕，

不得申請本計畫補助。 

04.公寓進行建築物立面（外牆）修繕，最高可以獲得多少補助？有

無單價上限之限制？門窗或鐵門等之更換是否也有補助? 

答:建築物立面（外牆）修繕補助上限為每棟300萬元。其補助額

度，係以實際施作工程面積核算(且應扣除開口面積)，補助

單價以3,500/m2為上限。門窗或鐵門等之更換不屬於補助範

圍，。 

05.除了立面修繕，補助項目有包括老舊招牌、違規物或違建的拆除

工程？最高補助額度是多少？ 

答:有的，老舊招牌、違規物或違建拆除工程補助上限為每棟40

萬(註：透天住宅拆除違建不補助)。 

06.公寓申請公共管線修繕更新工程（如給排水、電氣管線），每棟

最高可以補助多少？ 

答:公共管線修繕更新工程補助上限為每棟50萬。 

07.我是4樓的透天住宅，申請建築物立面修繕，最高補助額度是多

少？ 

答:透天住宅之建築物立面修繕費用，是以樓層數、分級距計算，

3至4層樓補助上限為每棟200萬。 

08.透天住宅除了立面和屋頂外，還可以申請哪些修繕補助項目？ 

答:為強化對高齡族群居住安全之保障，透天住宅得申請增設或

改善室外無障礙設施以及室內修繕補助項目如下: 

(1)居家安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：包括扶手更新或加裝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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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差改善、門扇改善、地面防滑及防墜設施。 

(2)管線修繕更新：給排水、電氣及燃氣管線。 

(3)配合前二款所需之必要室內裝修。 

(4)其中之「無障礙設施」不包括爬梯機、樓梯升降椅等。但廁

所內的扶手、止滑設施、順平等無障礙設施可以補助；另建

築線至出入口之無障礙設施或至電梯之無障礙設施可以補助。 

09.申請「專有部分」（室內）修繕補助的項目有哪些？ 

答:為強化對高齡族群居住安全之保障，有關室內修繕補助項目

如下: 

(1)居家安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：包括扶手更新或加裝、

高低差改善、門扇改善、地面防滑及防墜設施。 

(2)管線修繕更新：給排水、電氣及燃氣管線。 

(3)配合前二款所需之必要室內裝修。 

(4)其中之「無障礙設施」不包括爬梯機、樓梯升降椅等。但

廁所內的扶手、止滑設施、順平等無障礙設施可以補助；

另建築線至出入口之無障礙設施或至電梯之無障礙設施可

以補助。 

10.申請專有部分修繕時，是否一定要同時申請共用部分修繕？ 

答:是的，按補助辦法規定，申請人應先申請公寓共有部分修繕

補助項目3項以上，才可以申請專有部分修繕補助。 

11.高齡弱勢如何加碼?身分如何認定?   

答:為強化對高齡及弱勢族群居住安全之保障，申請室內修繕補

助，其補助範圍內戶籍成員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可以提高

補助，最高以新臺幣30萬元為限，包括: 

(1)年滿65歲以上長者。 

(2)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。 

(3)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規定，屬長照需要等級第

2級以上，且符合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對象者。 

(4)是否有高齡人口居住，以申請當時之資料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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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如果我已經因為長照需求申請過衛福部的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

助，是否還可以申請老宅延壽的室內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? 

答:原則不得重複申請相同補助項目；但如果曾申請補助之居家

無障礙環境改善項目，已超過使用年限或損壞不堪使用者，

還是可以提出申請。 

13.透天住宅申請室外及室內部分修繕補助項目為何？最高可以獲

得多少補助比例？ 

答:(1)透天住宅申請室外部分修繕補助項目有4項包含: 建築物

立面修繕、屋頂防水及隔熱工程、外掛式空調及外部

管線之安全改善工程、增設或改善室外無障礙設施。 

補助項目中「屋頂防水及隔熱」之補助不包括防水用鐵皮

屋頂之補助。 

其中之「增設或改善室外無障礙設施」係指建築線至出入

口之無障礙設施或至電梯之無障礙設施可以補助。 

(2)透天住宅申請室內部分修繕補助項目有2項包含:居家安

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管線修繕更新。 

其中「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」不包括爬梯機、樓梯升降椅

等，但廁所內的扶手、止滑設施、順平等無障礙設施可以

補助。 

(3)透天住宅申請建築物室外及室內部分修繕之補助額度，係

以實際修繕金額核算，各工程項目補助額度均有其上限，

且不得超過該項工程經費之65%。 

14.由建築師或相關專業團體協助整合、規劃、設計、執照申請及

監造等費用是否可以納入作業補助作業費？ 

答:可以。公寓共用部分修繕補助，除工程補助外，另提供「共

用部分作業費用」補助，每棟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，補助

內容包括委託專業者辦理整合協調、專業評估及協助提案等

相關作業；經地方政府審查核准後撥付。另針對部分額外補

助項目，包含「增設昇降設備」及「建築物立面修繕」，每

棟各最高得補助新臺幣5萬元，且得累計申請；相關補助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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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於工程施工完成，並經地方政府辦理成果備查後撥付。 

15.施工中或已完工的申請案件，可以申請補助嗎。 

答:不行。施工中或已完工的申請案件，不得溯及既往申請補助。

本補助辦法規定，申請人申請老宅修繕補助，應檢具相關文

件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、經審查及核准後始能施工

及核發補助，故施工中或已完工的申請案件不可以申請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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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申請流程(5題) 

01.我申請的補助案件，是由中央還是由地方政府來受理及審查？ 

答: 老宅延壽補助案件之「受理」及「審查」主要係由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辦理。流程包括： 

1.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受理補助申請。 

2.申請人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出補助申請。 

3.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理案件並進行審查。 

4.如資料不足，由地方政府通知限期補正；補正不完全者得

駁回申請。 

5.審查通過後，由地方政府核准補助及後續撥款。 

至於中央政府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）主要係負責政策推動、

補助制度建立、評估機構評定及中央輔導機制，實際案件之

行政受理與審查作業，仍以地方政府為執行窗口。 

02.申請修繕補助獲得核准後，申請人需要在多久內完成施工？如果

無法如期完成，可以展延嗎？ 

答:(1)申請人應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補助核准函之日起1

年內完成施工。如申請增設昇降設備者，則應於核發補助

核准函之日起1年內送件申請昇降設備使用許可。 

(2)因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者，申請人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；

展期之期限不得逾6個月，並以2次為限。未申請展延者，

其補助核准自動失效。 

03.增設昇降設備的補助案，是否有特別的施工期限要求？ 

答:申請增設昇降設備者，申請人應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

發補助核准函之日起1年內送件申請昇降設備使用許可。 

04.申請建築物修繕補助時，需要準備哪些主要的證明文件？ 

答:(1)申請書、切結書 

(2)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: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、管

理負責人或全體共同代表人名冊(含姓名、聯絡地址及身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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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影本)、建物所有權人或共同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

(含姓名、聯絡地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)。 

(2)同意書或區權會議決議證明: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區分

所有權人全體同意修繕同意書。 

(3)近3個月內建築物登記第1類或第3類謄本。 

(4) 使用執照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。 

(5)高齡弱勢證明文件:符合補助辦法第12條第2項各款身份之1

證明文件(年滿65歲以上者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、中

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、長照需要等級2級以上證明文件)。 

(6)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書影本。 

(7)施工廠商簽約證明影本(契約書影本或報價單)。 

(8)其他證明文件。 

05. 老宅延壽補助申請步驟為何？ 

答：民眾申請老宅延壽補助步驟可分為3個階段，申請說明及

流程圖如下： 

(1)第一階段:修繕需求申請，申請人填寫基本資料（含聯絡方

式、申請範圍）及補助項目，並授權地方服務團隊調閱建

物謄本、合法房屋證明、使用執照、竣工圖及測量成果圖

等文件由地方政府或服務團隊協助檢核身分是否符合補助

規定，並主動接洽社區提供諮詢輔導。 

(2)第二階段：修繕補助計畫申請，申請人或申請人委託專業

者於公告受理期間，向地方政府提出修繕補助計畫申請。 

(3)第三階段：施工及請款，經地方政府核定補助後，申請案

件進入施工階段，原則須於1年內完工，並得視情形申請展

延6個月，最多2次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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